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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43.5494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30万吨/年

适用年限（或建设期限） 5年（2024年 12月～2029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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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月 14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在昆明市组

织专家对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富源县鑫帝矿

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审阅报

告、听取介绍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阿形煤矿位于富源县城区 175°方位，平距约 45km处，地处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茂兰

村民委员会境内。地理坐标极值为：东经：104°12′41″～104°13′22″ ，北纬 25°20′38″～

25°21′33″。阿形煤矿现有采矿证矿区范围由 18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1.1070km2，开采

标高为 2010m～1400m，生产规模为 30万吨/a，开采方式地下开采，开采矿种煤。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方案报告书格式基本符合《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

的要求。按《指南》规定开展了调查工作，确定的评估范围基本符合要求。

（二）该矿山为地下开采，属小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

件复杂。确定矿山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定级符合现行规定。

（三）根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服务年限 13.2年，剩余 8年，确定方案编制年

限为 12年、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符合《指南》规定。

（四）方案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生产现状、地质环境条件等情况介绍基本清楚，可

作为方案编制的基础。

（五）区内发育有 4处潜在不稳定斜坡（BW1、BW2、BW3、BW4），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小，危害性、危险性小；不良地质作用主要为冲沟（溪沟）、岩体风化。煤矿采矿活

动现状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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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对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现状地质环境影响分为较严重区（ii）和较轻区

（iii）二级二区。评价与所提交文件基本相符。

（六）预测矿山开采后地质灾害影响较严重至严重，对含水层影响较严重，对地形地

貌景观影响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总体为严重。

将评估区划为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影响较严重区（ii）和影响较轻区（iii）三

级三区。

（七）方案进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

（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初步制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工程、

植物措施及监测、警示工程方案。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计费基本合规。本方案编制年

限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估算投资 317.53 万元，适用年限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估算投资

69.84万元。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

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

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压占、塌陷，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总面积 143.5494

公顷，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4.3523 公顷，损毁旱地 0.2861 公顷、乔木林地 0.1240 公顷、

其他林地 0.0059 公顷、采矿用地 3.8787 公顷、农村宅基地 0.0090 公顷、公共设施用地

0.0165 公顷、农村道路 0.0321 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 139.1971 公顷，损毁旱地 51.9204

公顷、乔木林地 64.5647 公顷、灌木林地 14.0909 公顷、其他林地 2.2169 公顷、其他草

地 3.0961 公顷、采矿用地 0.6896 公顷、农村宅基地 0.1754 公顷、公共设施用地 0.0157

公顷、特殊用地 0.0616 公顷、公路用地 0.3039 公顷、农村道路 2.0619 公顷；按土地损

毁方式统计为压占损毁 4.3523 公顷、塌陷损毁 139.1971 公顷；按土地损毁程度统计重度

损毁土地 0.6596 公顷，中度损毁土地 142.7532 公顷，轻度损毁土地 0.1366 公顷；按损

毁土地权属统计，涉及竹园镇茂兰村民委员会 131.2045 公顷、竹园镇纳佐村民委员会

12.3449 公顷。

（三）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本

可信。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 12 年（2024 年 12 月至 2036 年 12 月），方案适用年

限为 5年（2024 年 12 月至 2029 年 12 月）。规划复垦总面积 140.9271 公顷，项目实施后

可复垦为旱地 56.2689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地 65.2543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 14.090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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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复垦为其他林地 2.2169 公顷、复垦为其他草地 3.0961 公顷，已损毁区值班室、生活

水池、高位水池予以保留，规划将已建拦挡及截排水沟予以保留，预测塌陷区内公共设施

用地、特殊用地、公路用地、农村道路予以保留，保留总面积 2.6223 公顷，土地复垦率

达到 98.17%。

（四）原则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内，做好土壤和植被

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

最大程度降低因矿山开采造成对地表土地的损毁。（3）在工业场地等场地率先修建拦挡

措施、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预防处理措施得当。（4）对不稳定斜坡、

预测塌陷区及损毁严重区布设监测措施，对采区损毁土地进行监控，监控点布设基本合理，

方法得当。

工程技术措施：（1）各场地停止使用后，清除建（构）筑垃圾，整理场地，覆土回

填，配套水利道路设施，按照审定的复垦规划进行复垦；（2）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

施、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监管，防止次生地质灾害发生，以及氟化物等对土壤、地表水、

地下水的污染的监测。

生物化学措施：（1）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苗木补种、防止病虫害、幼树保护

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2）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酸碱中和法等方法，对

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

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967.96万元；动态

总投资为 1162.85万元，项目复垦资金预存分为 7期，首期预存资金 193.59万元。业主单

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

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

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该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表水系较发育，采动引发、遭受地面塌陷、地裂

缝、滑坡、崩塌、泥石流、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至大，危害对象主要为采矿井口、工业场地及地面设施、道路及村庄安全；对含水层、地

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较严重至严重，业主应引起重视，加强动态监测和预警，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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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应强化对矿山开采沉陷的分析预测，强调对村庄、地面工程设施及地表水

体的保护和恢复治理措施。

（三）建立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发的全过程，坚

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四）矿山开采应做好疏排矿坑水的有效措施和预案，防止井下突水、透水灾害的发

生，确保采矿安全。

（五）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金监管协

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

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同时矿山企业应在其银行账户中设立基金账户，单独反

映基金的提取、使用、结余等有关情况，根据《方案》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

垦费费用总额和对应的工作年限计算年均投入资金数额，作为每年计提基金的依据，费用

不足时业主需及时追加投资。

（六）本矿山应适时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整变化预测分析并据此实施各类工程措施时、

空布置，避免或减轻因矿山地质环境变化对已实施各类工程措施损毁和不利影响。二是复

垦区土壤质地、土壤肥力等性能需要缓慢重建，复垦工作需及时总结经验、持续改进、长

期坚持，实现复垦目标。

（七）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地点、矿区范围或生产工艺、开采方式、开采矿种等

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申请延续、转让采矿权时“方案”时效性已过期的，需按相关规定和要

求重新组织编报或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应及时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

备案。

综上所述，《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

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

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

合理。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并报专家组长复核，

可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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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县鑫帝矿业有限公司阿形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陈均亮 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 刘红卫 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3 廖顺宽 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4 穆昱昕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 高级工程师

5 马玉银 昆明工程勘察公司 高级工程师

6 陈运春 云南农业大学 副教授

7 郭涛 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